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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龙生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龙生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2587号）核准，浙江龙生汽车部件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龙生股份”、或“公司”）向西藏达孜映邦实业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达孜映邦”）、深圳光启空间技术有限公司、达孜县鹏欣环

球资源投资有限公司、桐庐岩嵩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新余超研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天汇强阳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西藏达孜巨

力华兴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西藏达孜顺宇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和西藏达孜盈协丰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等9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发行股票数

量为966,900,415股。2017年1月26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就公司本次发行股份事项，出具了《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确认上述股

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因此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权益发生变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基本情况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966,900,415 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

1,267,654,609股。本次发行前，截至 2016年 9月 30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

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1 俞龙生 54,826,683  18.23% 

2 姜照柏 46,203,168  15.36% 

3 郑玉英 43,351,332  14.41% 

4 姜雷 19,801,358  6.58% 

5 俞赟 11,092,841  3.69% 



6 石庭波 5,075,860  1.69% 

7 
中国农业银行-长信双利优选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2,238,933  0.74% 

8 刘玮巍 1,360,664  0.45% 

9 石健均 1,286,053  0.43% 

1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信多利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53,080  0.42% 

合  计 186,489,972 62.00% 

新增股份登记到帐后，公司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1 西藏达孜映邦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539,971,949 42.60% 

2 达孜县鹏欣环球资源投资有限公司 105,189,340 8.30% 

3 桐庐岩嵩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8,737,727 7.79% 

4 西藏达孜巨力华兴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56,100,981 4.43% 

5 俞龙生 54,826,683  4.33% 

6 姜照柏 46,203,168  3.64% 

7 北京天汇强阳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45,021,037 3.55% 

8 郑玉英 43,351,332 3.42% 

9 西藏达孜顺宇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42,075,736 3.32% 

10 深圳光启空间技术有限公司 42,075,736 3.32% 

合  计 1,073,553,689 84.70% 

二、发行前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前，俞龙生、郑玉英夫妇合计持有本公司32.64%的股权，为公司的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本次发行完成后，达孜映邦直接持有公司42.60%股权，持股比例超过俞龙生、

郑玉英夫妇，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鉴于刘若鹏博士持有光启合众35.09%的股份，

是光启合众的控股股东，而达孜映邦为光启合众全资子公司，因此本次发行后，

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刘若鹏博士。 

三、发行前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化对公司的影响 

（一）业务结构 



本次发行后，公司将通过募投项目的实施在原有业务架构的基础上新增超材

料智能结构及装备业务，由一家专业汽车座椅功能件制造商转型升级为以超材料

智能结构及装备为核心业务的尖端科技创新型公司，实现从传统制造业向战略新

兴产业的转型升级。本次业务转型一方面有利于公司打破现有业务的增长瓶颈、

提升持续盈利能力、增强研发实力，另一方面将通过布局具有战略意义的新兴产

业，建立先发优势，为公司实现跨越式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独立性 

本次发行完成后，达孜映邦及刘若鹏博士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的要求，做到与上市公司在人员、资产、业务、机构、财务方面完全分开，不

从事任何影响上市公司人员独立、资产独立完整、业务独立、机构独立、财务独

立的行为，不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切实保障上市公司在人员、资产、

业务、机构和财务等方面的独立。 

（三）同业竞争 

公司主要从事汽车座椅功能件的研发生产业务，本次发行完成后将新增超材

料智能结构及装备研制业务。 

本次发行完成后，刘若鹏博士控制的光启空间技术及达孜映邦将合计持有上

市公司 45.92%的股份，刘若鹏博士将成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除上市公司

外，刘若鹏博士控制的其他企业或单位主要从事超材料学科基础研究以及超材料

在尖端军品、智能光子、超级 Wifi、临近空间等领域的产业化经营业务。 

为保证上市公司具有实施募投项目的能力，刘若鹏博士控制的相关下属企业

或单位将通过独家无偿许可的方式将超材料智能结构及装备相关专利、专有技术

注入新栋梁科技，相关研发及经营团队与机构等也将全部进入新栋梁科技，以充

分保障本次发行募投项目顺利实施。本次发行完成后，刘若鹏博士控制的其他企

业或单位将不再从事与超材料智能结构及装备相关的经营活动。 

因此，本次发行完成后，刘若鹏博士控制的其他企业或单位所从事的业务与

上市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 

（四）关联交易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将变更为达孜映邦，主营业务将扩展至超材



料智能结构及装备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新实际控制人刘若鹏博士控制

的关联企业将以独家授权的方式允许公司无偿使用其超材料智能结构及装备相

关专利及专有技术，不会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构成不利影响。同时，本次非公

开发行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新栋梁科技将向刘若鹏博士的关联企业租赁土地及地

上建筑物实施募投项目，以上交易均构成关联交易，公司将依照相关规定履行相

应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保证该等关联交易的合规性和公允性。 

公司未来在超材料智能结构及装备产业化的过程中，可能与刘若鹏博士控制

的关联企业或单位在共同研发、技术合作、成果共享等方面开展相应合作，若产

生该等关联交易，公司将严格依照相关规定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

务，保证该等关联交易的合规性和公允性。 

除此之外，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与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之间

产生新关联交易。 

综上所述，公司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控股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的变化并不会

对公司的业务结构、关联交易、同业竞争及人员、财务的独立性等各方面带来不

利的影响。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的实施将有利于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

力，促进公司的可持续发展，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特此公告。 

 

 

 

 

                   浙江龙生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 年 2 月 10 日      




